春江小学教师评优评先方案 
一、指导思想

学校在“享受如春教育  培育有根新人”办学理念的引领下，努力打造“有童心”、“有善心”、“有慧心”的如春教师队伍，在教育教学中有践行“儿童立场、亲近学生、敬业爱岗、人文关怀、深厚学识、教育智慧”的教育理念和情怀，拟通过春江小学教师评价方案的制定关注教师过程发展，提升教师师德和师能。

二、评价原则

1.科学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依据教育教学规律，运用科学方法，公正、公平、公开评价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     

2.可行性原则。工作评价应符合当前教育改革的发展趋势，要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具体明了、可操作性强，便于实施。要以教师发展为本，尊重教师的人格和个性。      

3．持续性原则。评价工作持之以恒，纳入学校常规管理，并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和上级相关文件精神作不断的修改和完善。

4.发展性原则。评价的目的在于促进我校教师发展，以评价为手段，找出我校教育教学现状与目标之间的差距，为我校教育教学的发展探索方向，最大限度地提高我校教师业务素质和学校教育教学质量。

三、评价项目

1.月度人物评选（详见附件1）。为了彰显我校教师敬业爱岗、乐于奉献、不甘平庸、追求卓越的精神，激励和评价为学校教育教学做出贡献的教师，树立榜样，通过身边人讲身边事的方式在全体教师之间形成正能量。

2.如春教师评选（详见附件2）。为体现我校“享受如春教育 培育有根新人”的办学理念，塑造具有“童心、善心、慧心”的如春教师，引导师生发现美、赞扬美，通过发现感动、传递感动、共享感动来发挥榜样作用，营造尽责、合作、和谐的校园文化，构建如春校园。
3.教师月考核细则（详见附件3）。为了加强教师在教育教学中的过程考核，用评价的力量促进教师规范有序地做好各项常规工作，提升备课、上课、反思、课后辅导等业务能力和教学质量。

4.教师年度考核（详见附件4）。从教师的德、能、勤、绩进行全面考核，通过自评和校评的方式促进教师全面科学地评价自己的教育教学工作，扬长避短，找到后阶段提升空间和发展方向。

5.教科研积极分子评选（详见附件5）。为落实“以研促教，以研促训”的理念，以新课程改革为契机，鼓励教师投入教科研工作，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提升教师的业务素养，使教师成为学校发展的不竭动力。

6.优秀师徒评选（详见本册行为规范篇之考核管理中《师徒结对管理办法》）。 为了充分发挥学校优秀教师的传、帮、带作用，促进教师间的相互学习、共同促进，加大培养青年教师的力度，加快青年教师专业成长速度，打造一支素质优良的教师队伍，帮助青年教师尽快成长。

附件1.月度人物评选方案

（一）指导思想
为了充分体现我校“享受如春教育，培育有根新人”的办学理念，充分彰显我校教师敬业爱岗、乐于奉献、不甘平庸、追求卓越的精神，激励为学校教育教学做出贡献的教师，树立榜样，进一步推动我校各项工作高效开展，学校决定在全体教职工中开展“校园月度先进人物”评选活动。

（二）组织机构

1.春小“校园月度人物”评选活动领导小组。

组  长：万莺燕

副组长：刘  明、唐  健

组  员：徐卫国、杨建祥、张晓锋、徐文娟、朱龙、韩海英、周海娣、顾强、倪卫国、汤华锋、呂坚、陈梦婷、黄文娟、陈小燕、曹灯娣

2.学校考核小组具体负责评选工作的组织。

（1）负责对各部门推荐、遴选的候选人的审查、审核，对候选人及事迹材料初步整理组织上报。

（2）负责利用例会、升旗仪式、校园广播站、宣传栏、校园网等阵地对月度人物进行公示及宣传表彰。

（三）评选办法

1.评选对象与名额。

“校园月度人物”的评选对象为全体教职工，全校每月评选先进人物比例为10%。各科室、年级在推荐时要注重向一线教师、一线职工倾斜。

2.评选条件　　　

（1）热爱学校，集体荣誉感强，服从大局意识强，为学校做出贡献或者为某一领域研究有新的突破。如主动奉献、主动服务，不计较个人得失……

（2）热爱学生，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同事之间和睦相处，乐于合作，受到学生的欢迎。如在班级管理方面有创新，学生发展尤为突出……

（3）热爱岗位，有上进心，肯吃苦，能奉献，所任教学科或者班级管理优秀，深受家长满意。如工作态度、工作精神感染身边的人，带领一个团队奋发向上……

（4）本月某一项工作或者某一项表现尤为突出，在校内或者校外有一定影响力。为学校争得较高荣誉、辅导学生成绩突出、帮助后进生成绩进步明显、课堂教学改革先锋、班主任管理出色等其中一项的教师。

（四）评选程序

1.月度评选阶段

评选活动采用全体教师条线推荐与行政审核相结合的方式。当月23日前，各部门要按照以上各评选标准对本部门的教职工进行民主测评，确定推荐人选报考核小组审核。

2.宣传阶段

汤华锋等老师拍摄视频；

张亚妍等老师做课件；

青年教师撰写故事；

行政、教研组长、年级组长和校长室撰写并宣读颁奖词。

3．表彰阶段

教师例会，举行颁奖仪式，发放证书。“校园月度先进人物”事迹将通过校报、公告栏、校园网、校园宣传栏等阵地进行广泛宣传。

（五）评选结果使用

年内累计“校园月度先进人物”，年终评选出“校园年度先进人物”，年度、月度先进人物将优先参与学校及上级各类评先、评优及晋职、晋级等。月度人物将在每学期结束进行集体合影，并组织一次工会活动。

（六）要求

1.推荐者一定要以饱满的工作热情，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为评选出真正的亮点人物，挖掘出身边的亮点做法和精神，为实现这次活动的目标，提供有力的保障。

2.候选人要展示自己先进的工作经验和工作方法，实现资源共享；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感染他人，展现我校如春文化的特质与风采。

3.每位教职工都应积极自觉地将自己置身于每次评选表彰活动的全过程，将评选活动的全过程作为一次学习先进、自我提升的过程。
春江中心小学如春教师评选方案

（一）指导思想
为体现我校“享受如春教育 培育有根新人”的办学理念，塑造具有“童心、慧心、善心”的如春教师，引导师生发现美、赞扬美，通过发现感动、传递感动、共享感动来发挥榜样作用，营造尽责、合作、和谐的校园文化，构建如春校园。
（二）评审组
组长：万莺燕   
副组长： 刘明    唐健
组员： 徐卫国 杨建祥   徐文娟  张晓锋   朱龙   周海娣 顾强 倪卫国  汤华锋  吕坚   黄文娟   陈小燕   陈梦婷
（三）评选条件
1．本年度在教育、教学、管理工作方面取得突出的成绩，并有一定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2．本年度的工作富有创新精神，并在市级以上范围产生广泛的影响。
3．本年度工作量饱满，且超额承担任务，并为师生提供优质服务。
（四）评选范围
本年度全校教职工、学生和全校各年级组、各管理职能部门、各教研组、各群团组织等个人和集体，均可参加评选。
（五）“如春教师”类别
灿烂如春星：面向全体教师，宽容大度，从不报怨，在工作中很少计较个人得失，在教师群体中有着很强的亲和力，在团体中起到良好的引领作用，为学校的和谐发展作出贡献，在教师、家长、学生心目中有很好的口碑。
脚踏实地星：面向工作超过三年的教师，工作兢兢业业，默默奉献，岗位业绩显著，在教师群体中起到标兵示范作用。
脱颖而出星：面向参加工作1—3年的青年教师，能较快进入工作状态，适应学校的工作节奏，创先争优意识强，能出色地完成本职工作。
开拓创优星：面向全体教师，具有较好的业务素养、教学基本功（在区教师基本功竞赛中获二等奖及以上的），课堂教学能力优秀（承担区级公开课或在区级督导中随堂听课被评为优秀等级的），能为学校赢得荣誉。
雷厉风行星：面向全体教师，行事雷厉风行，对上级部门、学校各个部门布置的任务从不推诿，完成质量较好。
成果璀璨星：面向教研组长、年级组长、备课组长，工作有创新，条线成果丰硕。
壮志凌云星：面向年龄40周岁以上的教师，工作目标明确，有追求卓越、不甘平庸的积极进取心态。
轻负高质星：面向全体教师，减负增效有措施，重落实，学科教学和教育质量优秀(教学质量列同年级前二名)。
博爱奉献星：面向全体教师，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有爱心，具有奉献精神。

团结合作星：面向师徒结对中的师傅教师，具有高度的合作意识和合作能力，能成就自己的同时帮助他人获得成功。
（六）活动程序
第一阶段：

如春教师”评选征文撰写（四十周岁以下青年教师必须撰写，四十周岁以上的教师自愿），征文体裁不限。文章必须于第一时间节点前发送校园网“教师频道”之“十佳之星”栏目，并以A4纸打印一份上交教科室，进行如春教师征文的评选。（标题：三号黑体，正文小四宋体，1.25行距，正反面打印）。

“如春教师”学生问卷——你心目中的如春教师（用表述的方式，徐文娟负责设计问卷、下发和回收，第二时间节点前完成）
第二阶段：

年级组推荐。各年级组根据征文以及评选方案精神，由年级组长组织推荐10名“如春教师”（全校推荐），作为“如春教师”候选人。各年级组必须于第三时间节点前完成推荐工作。
第三阶段：

评委会评选。学校评委会评审决定感动校园十佳“如春教师”之星人选和优秀征文。学校评出10名“如春教师”，10篇优秀征文。第四时间节点前完成。
第四阶段：第五时间节点校园网公示十佳“如春教师”名单。 
第五阶段：第六时间节点组织撰写感动校园十佳“如春教师”之星颁奖词 。
第六阶段：第七时间节点制作感动校园十佳“如春教师”微视频，第八时间节点学期结束工作会议召开颁奖会。 
第七阶段：汇编“感动春小”教师征文专辑，通过校园橱窗、《如春集》、《春之声报》等多种途径宣传感动校园十佳“如春教师””之星事迹。
七、评选要求
1．全校上下高度重视此项评选工作。通过评选表彰，凝聚人心，树立典型，进一步创设积极向上、求真务实、团结和谐的校园环境。
2．所有申报、评选和表彰的事件必须真实可靠，具有教育激励作用，并形成书面材料，在全校范围作宣传演讲。
3．所评选的十佳如春教师将获得一定的精神或物质奖励。
春江中心小学年度优秀教育工作者评选方案
（一）师德
1．本年内无违反师德现象。 10分
违反师德现象为：体罚或变相体罚；值日教师不到岗；教师上课、集会等时间接打手机，或随意接发短信；上班期间玩电脑游戏、看电影、或干私事；随意调课，不按课表上课；无身体不适却坐着上课；上课铃响，教师还不到岗；上课后教师随意离开课堂；教师未尽职而造成学生安全事故；安全事故：班级因管理未到位，发生安全事故造成后果；由于管理不到位，公物损坏严重或丢失；教育教学重要资料丢失、不齐全或记载马虎等。
（二）勤勉
2．本年内全勤10分；病假一周或事假三天以内3分；病假两周或事假一周1分。
注：迟到10次或旷工半天或病假两周以上或事假一周以上，不得评优。
3．本年内满工作量10分。担任两门主课或三班英语教学，满半年加2分，满一年加4分。
满工作量：主课教师每周课时数14节，术科18节，每节晨会、写字课相当于0.5节，专业队训练或社团活动每次0.5节。
4．全年担任班主任工作5分，半年3分（代做班主任每月0.5分）；
5．担任项目负责人、年级组长、学科教研组长5分，备课组长2分。负责社团工作3分（主课教师每一个社团加3分，术科教师至少带两个社团加3分，考核优秀另加2分），各类节负责人2分。（半年减半）
6．全年担任“师带徒”工作的教师考核合格2分，考核优秀4分。
7．本年上半年担任六年级教师3分；下半年担任六年级教师1分。上半年担任一年级教师1分；下半年担任一年级教师2分。担任两门主科教学2分，担任两班主科教学1分，担任3班主科教学2分。
8．宣传报道：全年通讯报道做到一篇三传每篇加0.2分，“如春教师征文”一篇加0.5分,获奖另加1分。
9．值周工作：值周期间未发生安全事故，值周校长一次加1分，负责汇总的另加1分。行政值日每学期加2分。
10．配合中心工作：《春之声》报、教研快讯、试题命制、学校创建工作，每参加一项加2分。
（三）能力及成绩(业务考核与教学质量) 
11．本年内在评为月度人物的每次加1分，校级荣誉每项加2分，区级加3分，市级加4分。
12．本年所带班级被评为先进集体（五星级班级）分管条线被评为先进集体：校级2分；区级4分；市级8分；省级10分。
13．本年业务考核成绩优秀30分，良好25分，合格20分，不合格0分。各学科优秀占25%，良好占50%，合格与不合格占25%（两学期总评）。
14．教学质量：期末考试综合成绩一等奖20分，平均分数与第一名在1分以内18分，1至2分以内16分，差距2至3分以内14分，差距3至4分以内12分，差距4至5分以内8分，差距5分以上不得分；术科教师组队参加新北区比赛：体育田径比赛团体1—3名30分；4—6名20分，7—10名10分，其他体育比赛得上述分值的80％；艺术与科学等综合比赛获团体市一等奖30分，市二等奖20分，三等奖10分，区一等奖20分，区二等奖10分，区三等奖5分。（协助辅导训练者减半）（备注：非教育行政部门组织或邀请赛减半。）
15．专业发展
专业称号：本年被评为区学科带头人8分，区骨干教师6分；评为市学科带头人12分、骨干教师10分，市教坛新秀6分，市教学能手8分； 
论文：论文获区一、二、三等奖为4、3、2分；市一二三等奖分别为6、5、4分，省一二三等奖分别为8、6、5分；教学设计和教学案例减半，发表文章靠一等奖。
公开课：区级一节2分；市级一节4分；省级一节8分。
课题：主持微型课题4分，核心成员参与1分；主持区级课题8分，核心成员参与3分；主持市级课题12分，核心成员参与5分；主持省级课题20分，核心成员参与7分。课题获奖按微型、区、市、省，主持人另加3、5、8分。
16．课堂教学（上课比赛）：参加省、市、区课堂教学竞赛，省一等奖20分，二等奖15分，三等奖10分；市一等奖15分，二等奖10分，三等奖8分；区一等奖10分，二等奖6分、三等奖4分（靠高计分，不累计，单项减半）
附件5.教科研积极分子评选方案

（一）指导思想
为落实“以研促教，以研促训”的理念，以新课程改革为契机，鼓励教师投入教科研工作，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提升教师的业务素养，使教师成为学校发展的不竭动力。
（二）评价基本标准
1.有较强的教育科研意识，能自觉学习教科研理论知识，自主提升教科研水平。
2.一学年至少订阅一本以上教育教学杂志，并认真阅读；
3．一学年有2篇文章在区级及其以上获奖或发表，教学设计折半（结果四舍五入）；
4．能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教科研活动且表现突出（如学科教研活动，教科研培训活动，课题研究活动等），有详细的记录（校本培训手册）；网上跟帖达率达80%以上；
5．至少承担1项微型课题及以上课题的研究任务；能完成课题组布置的各项研究任务（学习心得、教学案例、教学反思、研究课、研究计划、小结等），课题中有自己的研究成果；
6．本学年中在教育教学工作方面有教研组或校级（以上）经验介绍和分享。
（三）操作办法：
1．每年度评定一次（每年6月底）。
2．在自愿申报的基础上校长室、教科室和教导处进行评定。
3．由学校教科室预审后报校长室批准。
4．凡被评为 “教科研积极分子”的老师将由学校颁发相应证书并在获得一定的奖励。

5.有以下情况的不予申报本学年教科研积极分子：

（1）本学年没有自己主持的省级、市级、课题或是个人微型课题；

（2）本学年学年没有参加江苏省蓝天杯教学设计和蓝天杯论文评比。
（四）本办法解释权属学校校长室。
